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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基金管理人业绩报酬及涉税情况

2020年6月25日，中基协起草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指引》第二条规定：

“本指引所称的业绩报酬是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管理人”)基于基金的业绩表现，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的计提比例、计提时点和计提频率等相关条款收取的费用，其目的是使私募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长期利益趋于一致。”

基金管理人的收入大致分为基金管理费、业绩报酬以及权益投资收益三种。基金管理费和业绩报酬是基金管理人为私募基金提供基金管理服务而取得的收入，根据增值税纳税范畴的规定，销售商品、服务和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应当缴纳增值税。而权益投资收益本质上属于股权投资收益，因此不涉及增值税。关于基金管理人主要收入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情况如下：

收入类型 收入性质 是否缴纳所得税 是否缴纳增值税管理费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取得的收入 是（税率25%） 是（一般纳税人税率6%，小规模纳税人税率3%）业绩报酬 是（一般纳税人税率6%，小规模纳税人税率3%）

权益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否

2、税务部门对业绩报酬涉税问题的态度

私募基金管理人为私募基金提供“募投管退 �葑桵�絔桧������镻� ���艭褀及多类型服务。其中，在业绩报酬方面，存在如门槛收益、超额业绩报酬等分类，实践中业绩报酬到底属于“服务报酬”还是“收益”尚未形成一致观点。在实际操作中，基金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径：

一是将业绩报酬认定为收益分配，从而规避缴纳增值税；

二是将业绩报酬认定为基金管理人之服务报酬，在具体提取时向基金开具发票，同时缴纳增值税。以下是近两年税务部门对业绩报酬涉税问题的明确答复。



1、私募基金管理人从基金中取得的业绩报酬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港区税务局于2021年8月26日对该问题回复如下：“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规定：“一、资管产品管理人(以下称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养老保险公司。”

2、未申报业绩报酬所涉增值税面临哪些处罚？

因深圳市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账簿上少列2014-2015年度取得的基金管理费、基金业绩报酬等收入约94万元，少申报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2020年11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稽查局对深圳市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税务处罚决定书》（深税一稽处【2020】2312号），追缴深圳市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应税费并加收滞纳金，并要求深圳市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3、业绩报酬的涉税处理

2017年6月3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文，以下简称“56号文”），56号文条明确资管产品管理人(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养老保险公司。)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根据56号文的规定，如基金管理人每一年度收取的管理费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则该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3%的征收率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但是基金管理人作为资管产品应税行为的纳税人，资管产品收入需要与管理人的收入合并申报。如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产品对外投资的金额较大，每一年度产生的业绩报酬及其他增值税应税收入也较高，一旦基金管理人每一年度收取的增值税应税收入超过500万元，该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履行一般纳税人登记相关手续，并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在此情况下，如基金管理人未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3号）第二条的规定申请转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会出具《责令限改通知书》通知其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的登记手续。基金管理人逾期仍未办理的，除次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直至基金管理人办理相关手续为止外，会进一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纳税信用评分。

4、提取业绩报酬的受票主体是谁？

在实务操作中，多地税务机关并不认同业绩报酬属于投资收益，而是倾向于将基金管理人收取的业绩报酬认定为基金管理人因提供基金管理服务而取得的收入，按照“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

在业绩报酬被认定为“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应就该部分收入开具增值税发票。实践中，常有基金管理人提出发票是开给基金合伙人还是基金？鉴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未对该情形出台具体规定，发票的开具对象需要根据合同中关于业绩报酬支付的约定、收付主体等因素综合考虑。如业绩报酬由基金支付，则发票应开具给基金，而不是开具给基金合伙人。如合同约定业绩报酬由基金合伙人以单独购买管理服务的名义直接支付给管理人，则服务关系发生在基金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管理人应向基金合伙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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